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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大正29，152b24-155a17）
釋宗證重編

壹、廣破異執
（壹）總破
一、明「執『我』」過
問 越
此，依餘，豈無解脫？
答 理必無有。
徵 所以者何？
釋 虛妄「我執」所迷亂故。
謂此法外，諸所執「我」，非即「於『蘊』相續」假立，執有「真實『離蘊我』」故。由「我執」力，「諸煩惱」生，「三有」輪迴，無容解脫。

二、正破「實我」
問 以何為證知「『諸我名』唯召
『蘊相續』，非別目『我體』」？

破 於彼所計「離蘊『我』」中，無有真實「『現、比』（152c）量」故。
謂若「『我』體別有實物，如餘有法」，若無障緣，應「現量」得，如「六境、意」；或「比量」得，如「五色根」。

言「『五色根』，『比量』得」者：

如世現見「雖有眾緣，由闕別緣，果便非有；不闕，便有」，如種生芽；如是亦見「雖有『現境』、『作意』等緣，而「諸『盲.聾，不盲.聾』」等，識「不起，起」
，定知「別緣有『闕、不闕』」。此「別緣」者，即「『眼』等根」。
如是名為「『色根』，比量」。
於「離蘊『我』」，二量都無，由此證知「無『真我體』」。

（貳）別破
一、破犢子部
（一）敘宗
然犢子部
執有「補特伽羅」，
其體與「蘊」不一、不異。

（二）正破
1、以「理」破
（1）約「假、實」破
此應思擇：為實？為假？

犢子部問 「實有、假有」相別，云何？
論主答 別有事物，是「『實有』相」，如「色」、「聲」等；
但有聚集，是「『假有』相」，如「乳」、「酪」等。

犢子部問 許「實」、許「假」，各有何失？
論主答 體若是「實」，應「與『蘊』異」，有別性故，如別別蘊。
又有實體──必應「有因」；
或應「是『無為』」，便同外道見，又應「無用」，徒執「實有」。
體若是「假」，便同我說。

（2）約「依蘊立我」徵破
犢子部轉計 非「我所立『補特伽羅』如仁所徵『實有、假有』」，
但可依「『內、現在世攝、有
執受』諸蘊」立「補特伽羅」。

論主破「依蘊立我」 如是謬言，於義未顯，我猶不了「如何名『依』？」
若「『攬
諸蘊』是此『依』義」，既攬「諸蘊」成「補特伽羅」，則「『補特伽羅』應成假有」；如「『乳』、『酪』等」攬「『色』等」成。
若「『因諸蘊』是此『依』義」，既因「諸蘊」立「補特伽羅」，則「補特伽羅」亦同此失。

犢子部轉計 不如是立。
論主徵 所立，云何？
犢子部答 此如「世間『依薪立火』」。
論主復問 如何「立『火』」可說「依『薪』」？
犢子部答 謂非「離『薪』可立有『火』」，而「『薪』與『火』非異、非一」。
反難 若「『火』異『薪』」，「薪」應不熱。
若「『火』與『薪』一」，「所燒」即「能燒」。
法合 如是「不離『蘊』立『補特伽羅』」，然「『補特伽羅』與『蘊』非『異、一』」。
若「與『蘊』異」，體應是常。
若「與『蘊』一」，體應成斷。

論主復責 仁今於此且應定說：「何者為『火』？何（153a）者為『薪』？」令我了知「『火』依『薪』」義。

犢子部答 何所應說？
若說，應言：「『所燒』是『薪』，『能燒』是『火』。」
論主問 此復應說：「何者『所燒』、何者『能燒』名『薪』、名『火』」？

犢子部復答 且世共了：
諸不炎熾
──所然之物，名「所燒『薪』」；
諸有光明、極熱、炎熾──能然之物，名「能燒『火』」，
此能燒然彼物相續，令其後後異前前故。
「此、彼」雖俱八事為體，而緣「薪」故「火」方得生；
如緣「乳；酒」生於「酪；酢」。
故世共說「依『薪』有『火』」。

論主破 若依此理，「『火』則異『薪』」，「後『火』、前『薪』，時各別」故。

若「汝所計『補特伽羅』，如『火依薪』，依『諸蘊』」者，則定應說「緣『蘊』而生，體異『諸蘊』，成『無常住
』」。

牒轉計破 若謂「即於炎熾木等『煖觸』名『火』，餘事名『薪』」，是則「『火』、『薪』俱時而起」，應成異體，相有異故。
又破 應說「依」義。此既俱生，如何可言「依『薪』立『火』」？
謂非「此『火』用『薪』為因」，各從自因俱時生故；
亦非「此『火名』因『薪』立」，以立「『火』名」因「『煖』觸」故。

又牒轉計破 若謂「所說『火依薪』言，為顯『俱生』、或『依止』義」，
是則應許「『補特伽羅』，與『蘊』俱生、或依止『蘊』」 
，已分明許「體與『蘊』異」。
理則應許「若『諸
蘊』無，『補特伽羅』體亦非有」，如：「薪」非有，「『火』體」亦無。

而不許然！故釋非理。

舉彼難 然彼於此自設難言：「若『火異薪』，『薪』應不熱。」
徵 彼應定說「『熱』體，謂何？」
破 若彼釋言「『熱』謂『煖觸』」，則「『薪』非『熱』」，體相異故。
若復釋言「『熱』謂『煖合』」，則應「異體亦得『熱』名」，
以實「『火』名」唯目「『煖』觸」，餘與「煖」合皆得「『熱』名」，是則分明許「『薪』名『熱』」。
雖「『薪』、『火』異」，而過不成，如何此中舉以為難？

復破 若謂「木等遍炎熾時，說名為『薪』，亦名為『火』」，
是則應說「『依』義，謂何？」
「補特伽羅」與「『色』等蘊」定應是一，無理能遮。

結破 故彼（153b）所言：「如依『薪』立『火』，如是依『蘊』立『補特伽羅』」，進退推徵，理不成立。

（3）約「五法藏」破
又彼若許「『補特伽羅』與『蘊』一、異俱不可說」，
則彼所許「『三世、無為及不可說』五種爾焰
」亦應不可說，以「『補特伽羅』不可說『第五』及『非第五』」故。

（4）約「所託」破
徵 又彼施設「補特伽羅」，應更礭
陳：「為何所託？」
進退出過 若言「託『蘊』」，「『假』義」已成，以「施設『補特伽羅』不託『補特伽羅』」故。
若言「此施設託『補特伽羅』」，如何上言「依『諸蘊』立」？
理則但應說「依『補特伽羅』」。
既不許然，故唯「託『蘊』」。
牒計破 若謂「有『蘊』，此則可知，故我上言『此依蘊立』」，
是則「『諸色』，有『眼等緣』，方可了知」，故應言「依『眼等』」。

（5）約「所識」破

論主問 又且應說：「補特伽羅」是六識中何識所識
？

犢子部答 「六識」所識。   
論主徵 所以者何？    

犢子部釋 若於一時「『眼識』識『色』」，因茲
知「有『補特伽羅』」，說此名為「『眼識』所識」，而不可說「與『色』一、異」；
乃至一時「『意識』識『法』」，因茲知「有『補特伽羅』」，說此名為「『意識』所識」，而不可說「與『法』一、異」。

論主例破 若爾，所計「補特伽羅」，應同「『乳』等」，唯假施設。

謂如「『眼識』識『諸色』」時，因此若能知有「『乳』等」，便說「『乳』等，『眼識』所識」，而不可說「與『色』一、異」；乃至「『身識』識
『諸觸』」時，因此若能知有「『乳』等」，便說「『乳』等，『身識』所識」，而不可說「與『觸』一、異」。
勿「『乳等』成『四』、或非『四』所成」
。
由此，應成「總依『諸蘊』，假施設有『補特伽羅』」
，猶如「世間總依『色等』，施設『乳等』」，是假，非實。

論主牒徵破 又彼所說「若於一時『眼識』識『色』，因茲知有『補特伽羅』」，此言何義？
為說「『諸色』是『了補特伽羅因』」？
為「了『色』時，『補特伽羅』亦可了」？

破「色是了我因」 若說「『諸色』是『了此因』，然不可言『此異色』」者，是則「『諸色』以『眼（153c）及明、作意等緣』為『了因』」故，應不可說「『色』異『眼等』」。
破「了色即了我」 若「了『色』時，『此』亦可了」，為「『色能了』即了『此』」耶？為「於此中別有『能了』」？
破「能了同」 若「『色能了』即能了『此』」，
則應許「『此』體即是『色』，或唯於『色』假立於『此』」。 
或不應有如是分別「如是類是『色』、如是類是『此』」；
若無如是二種分別，如何立「有『色』、有『補特伽羅』」？「有性
」必由「分別」立故。

破「別有能了」 若「於此中別有『能了』」，「了時」別故，「此」應異「色」；如：「黃」異「青」、「前」異「後」等。

例餘對境 乃至於「法」，徵難亦然。

破牒救 若彼救言：如「『此』與『色』，不可定說『是一、是異』」，「『二種能了』相望」，亦然。

「能了」不應是「『有為』攝」，若許爾者，便壞自宗。

2、以「教」破

（1）引初經牒破
又若「實有『補特伽羅』，而不可說『色』、『非色』」者，
世尊何故作如是言：「『色』乃至『識』皆無有『我』」
？

（2）引第二經破
A、總徵：破「眼識得我」
又彼既許「『補特伽羅』，『眼識』所得」，
如是「『眼識』，於『色；此；俱』，為緣何起」？

B、別破

（A）破「緣『色』起」
若「緣『色』起」，則不應說「『眼識』能了『補特伽羅』」，「此」非「『眼識』緣」，如「『聲處』等」故。

謂「若有識緣此境起，即用此境為『所緣緣』
」，
「補特伽羅」非「『眼識』緣」者，如何可說「為『眼識』所緣」？
故
此定非「『眼識』所了」。

（B）破「緣『我』起；緣『色、我』起」
若「『眼識』起，緣『此』或俱」，便違經說，以契經中定判「『識』起，由二緣」故。

（3）引第三經破
又契經說：「苾芻！當知：『眼』因『色』緣能生『眼識』，『諸所有眼識』皆緣『眼、色』故。」

（4）引第四經破
又若爾者，「『補特伽羅』應是無常」，契經說故。謂契經說：「諸因、諸緣能生識者皆無常性。」

破轉計 若彼遂謂「『補特伽羅』非『識所緣』」，應「非所識」；若「非所識」，應「非所知」；若「非所知」，如何立有？若「不立有」，便壞自宗。

（5）引第五經破［破「六識識」］

違理 又若「許『為六識所識』」，「『眼識』識」故，應「異『聲』等」，猶如「色」；「『耳識』識」故，應「異『色』等」，譬如「聲」。餘識所識，為難，（154a）准此。

違經 又立「此為六識所識」，便違經說。如契經言：「梵志！當知：五根『行處、境界』各別，各唯受用『自所行處及自境界』，非有異根亦能受用『異根行處及異境界』。」「五根」，謂「眼，耳，鼻，舌，身」。

「『意』兼受用『五根行處及彼境界』，彼依『意』故。」

或不應執「『補特伽羅』是五根境」，如是便非「五識所識」，有違宗過。

犢子部引經難 若爾，「『意根』，境亦應別」，如《六生喻契經》中言：「如是六根『行處、境界』各有差別，各別樂求『自所行處及自境界』。」

論主通經 非此中說「『眼』等六根」，「『眼』等五根及所生識」無有勢力「『樂見』等」故。

但說「『眼等』增上勢力所引『意識』名『眼等根』」，「獨行『意根』增上勢力所引『意識』」不能樂求「『眼等五根』所行境界」。
故此經義無違前失。

（6）引第六經破

又世尊說：「苾芻！當知：吾今為汝具足演說『一切所達.所知法門』。其體是何？謂諸眼、色、眼識、眼觸、眼觸為緣內所生受──或樂、或苦、不苦不樂」，廣說乃至「意觸為緣內所生受──或樂、或苦、不苦不樂。是名『一切所達.所知』。」

由此經文，決判「一切所達.知法」唯有爾所，此中無有「補特伽羅」，故「『補特伽羅』亦應非所識」，以「『慧』與『識』，境必同」故。

（7）引第七經破

釋破 諸謂「眼見『補特伽羅』」，應知：「眼根」見此所有，於「見『非我』」謂「見『我』」故，彼便蹎
墜惡見深坑。

引經證「即蘊說我」 故佛經中自決此義，謂唯於「諸蘊」說「補特伽羅」。

重引經證 如《人契經》作如是說：「『眼』及『色』為緣生於『眼識』；三和合『觸』，俱起『受、想、思』。」
於中，後四是無色蘊，初「眼」及「色」名為「色蘊」──唯由此量說名為「人」。

即於此中隨義差別假立名想，或謂「有情」、「不悅」、「意生」、「儒童」、「養者」、「命者」、「生者」、「補特伽（154b）羅」；亦自稱言「我眼見色」；復隨世俗說：「此具壽有如是名、如是種族、如是姓類、如是飲食、如是受樂、如是受苦、如是長壽、如是久住、如是壽際。苾芻！當知：此唯名想、此唯自稱，但隨世俗假施設有。如是一切無常、有為、從眾緣生、由思所造。」

結 世尊恒勅依了義經；此經，了義，不應異釋。

（8）引第八經破

又薄伽梵告梵志言：「我說『一切有』，唯是『十二處』。」

若「數取趣」──「非是『處』攝」，「無體」理成；
若「是『處』攝」，則不應言「是『不可說』」
。

（9）引第九經破
彼部所誦契經亦言：「諸所有眼、諸所有色」，廣說乃至「苾芻！當知：如來齊此施設一切，建立一切有自體法。」

此中無有「補特伽羅」，如何可說「『此』有實體」？

（10）引第十經破
《頻毘婆羅契經》亦說：「諸有愚昧無聞異生隨逐『假名』計為『我』者，此中無有『我、我所』性，唯有一切眾苦法體『將、正、已』生」，乃至廣說。

（11）引第十一經破
有阿羅漢苾芻尼名「世羅」，為魔王說：「汝墮惡見趣，於『空行聚』中，妄執有『有情』；智者達非有。如即攬眾分，假想立為車；世俗立『有情』，應知攬『諸蘊』。
」

（12）引第十二經破
世尊於《雜阿笈摩》中為婆羅門婆拕梨說
：「婆拕梨！諦聽！能解諸結法，謂依心故染，亦依心故淨。『我』，實無『我性』，顛倒故執有。無『有情』、無『我』，唯有『有因法』，謂『十二有支』所攝『蘊、處、界』。審思此一切，無『補特伽羅』。既觀內是空，觀外空亦爾， (154c)『能修空觀者』，亦都不可得。」

（13）引第十三經破
經說：「執『我』，有五種失，謂
[1]起『我見』及『有情見』，墮『惡見趣』；
[2]同諸外道；
[3]越路而行；
[4]於『空性』中，心不悟入、不能淨信、不能安住，不得解脫；
[5]聖法於彼不能清淨。」

（14）遣彼非理
犢子部非 此皆非量。
所以者何？
於我部中曾不誦故。

論主兩關徵責 汝宗許是量，為部？為佛言？

若「部是量」，佛非汝師，汝非釋子！

若「佛言」者，此皆佛言，如何非量？

述彼意 彼謂「此說皆非真佛言」。
論主問 所以者何？
犢子部答 我部不誦故。

論主非 此極非理。
犢子部問 非理者，何？
論主答 如是經文，諸部皆誦，不違法性及餘契經，而敢於中輒
興
誹撥：「我不誦故，非真佛言」，唯縱
兇狂
，故極非理！
論主復徵 又於彼部豈無此經謂「一切法皆非我性」
？
若彼意謂「『補特伽羅』與『所依法』不一、不異，故說『一切法皆非我』」，既爾，應非「『意識』所識」，「二緣生『識』」，經決判故。

論主舉經徵責 又於餘經如何會釋？謂契經說：「『非我計我』，此中具有『想.心.見倒』」。

犢子部答 「計『我』」成「倒」，說「於『非我』」，不言「於『我』」，何煩
會釋？

論主問「非我」者，何？
犢子部答 謂「蘊，處，界」。
論主出過 便違前說：「『補特伽羅』與『色等蘊』不一、不異。」

論主引經出過 又餘經說：「苾芻！當知：一切沙門、婆羅門等諸有執『我』等隨觀見，一切唯於『五取蘊』起。」
故無「依『我』起於『我見』」，但「於『非我法』妄分別為『我』」。

又餘經言：「諸有『已憶、正憶、當憶』種種宿住，一切唯於『五取蘊』起。」

故定無有「補特伽羅」。

（三）通難
犢子部引經難 若爾，何緣此經復說：「我於過去世有如是色等」
？

論主通難 此經為顯「能憶宿生『一相續』中有種種事」。
兩關難破 若「見實有『補特伽羅』於過去生能有色等」，如何非「墮起『身見』」失？
或應誹撥言：「無此經」。
結義 是故，此經依「總假我」言「(155a)有『色等』」，如聚、如流。

犢子部難 若爾，世尊應非「一切智」，無「心、心所」能知一切法，剎那剎那異生滅故。若許「有『我』」，可能遍知。

論主通難
出過 「『補特伽羅』則應常住」，許「『心』滅時，『此』不滅」故，如是便越
汝所許宗。
通難 我等不言「佛於『一切』能頓遍知，故名『一切智者』」，但約「相續有堪能」故。
謂得「『佛』名」，諸蘊相續成就如是殊勝堪能──纔
作意時，於「所欲知境」，無倒智起，故名「一切智」；非「於『一念』能頓遍知」。
故於此中有如是頌：
「由相續有能，如火食一切，如是一切智，非由頓遍知。」

犢子部問 如何得知「約『相續』說『知一切法』，非『我』遍知」？

論主答 說「佛世尊有三世」故。

犢子部問 於何處說？
論主答 如有頌言：「若過去諸佛、若未來諸佛、若現在諸佛，皆滅眾生憂。」

論主審定 汝宗唯許「『蘊』有三世」，非「數取趣」，故定應爾。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438c16-21）：


「破執我品」者，「『我』體」實無，諸有橫執；此品廣破「執『我』」，所以次明。


「破我品」者，此論一部，釋佛契經「三法印」中「諸法無我」。


前八品明「『諸法』事」，後一品明「『無我』理」。


「事」麁，先辨；「理」細，後明。


或「事」是所依，是故前說；「理」是能依，故後明也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803b15-20）：


「我」有二種：一、「五蘊」聚集，假名為「我」；


二、或「即『蘊』，離『蘊』」，別執一物，以為「實我」。


「五蘊『假我』」，不違「理、教」，論主不破。


「別執『實我』」，違其「理、教」、障「出離」因，論主今破，故名「破『執我』」也。


前之八品廣明「自宗『真.俗』對法」，順「『無我』理」，簡擇「諸法」；今破外執，故於後明。


（3）［唐］圓暉述《俱舍論頌疏論本》卷29〈破我品〉（大正41，978a15-22）：


「執『我』」不同，總有三種：一、犢子部，二、數論宗，三、勝論宗。破此三計，廣如長論；今唯釋頌，不可具陳。略舉綱宗，以為發起。


「犢子部」者，十八部中之一部也。佛在世時，有一外道，厥名「犢子」。今此部執同斯外道，故以標名。


此品，「破」中，先破「犢子」，次破「數論」，後破「勝論」；良為此部是佛弟子，見同外道，殊所不應，故先破之。


� 重編案：本講義依福嚴佛學院師生編輯講義為底本而修改重編。


� 越：4.勝過；超過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九），p.1110）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439a3-9）：


「虛妄我執」至「無容解脫」者，此即釋也。


「虛妄『我執』」所迷亂故，謂此佛法外勝論師等所執「我」，非即於「『五蘊』相續法」上假立為「我」，別執有「真實『離蘊我』」故。由此橫計「我執」勢力為根本故，「諸煩惱」生；由「煩惱」生，感「異熟果」，於「三有」中輪迴不息。故依外法無容解脫。


� 召：通“詔”。告訴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三），p.77）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439a9-12）：


「以何為證」至「非別目我體」者，此即嘖[5]也。


以何為證知「彼『諸我』能詮之名，唯名『五蘊相續法』，非『離蘊外別目我體』」？


[5]嘖＝責【甲】【乙】。


�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803c10-15）：


論：「謂若我體」至「如五色根」，廣答也。


文中有二：一、正明二量，二、重釋「『色根』比量」。此文初也。


「有法」之中有其二類：若無障緣，或「現量」得，如「六境」、「意」；


或「比量」得，如「五色根」。


若是「無法」，非二量得。


「離『蘊』執『我』」，非二量得，知「體是無」。


�〔起〕－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29，152d，n.9）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439a12-b10）：


「於彼所計」至「無真我體」者，此即破也。


於彼外道諸有所計「離蘊我」中，無有真實「『現、比』量」故。


於「三量」中，所以不約「聖言量」證者，內.外二道各謂自師所說聖教，以聖教證互不稟承，故「三量」中但約「現量、比量」以破。


謂若「『我體』離『五蘊』外別有實物，如餘有體法」，若無障礙因緣，應「現量」得，十二處中如「六境、意」。謂「『色』等五境」，「『眼』等五識」現量證得；於「法境」中「諸心.心所法」及與「意處」，為「他心智」現量證得。


謂若「『我體』離『五蘊』外別有實物，如餘有體法」，若無障礙因緣，應「比量」得，如「五色根」。


言「『五色根』，『比量』得」者：


如世間現見：雖有「水、土、人功」眾緣，由闕「種子」別緣，「芽」果即便非有；不闕「種子」別緣，「芽」果便有。如種生芽，見「芽」比知有「種」──此舉外喻。


如是亦見：雖有「『色等』現境、『作意』等緣」，等取「明、空」──


若「眼識」，由「色、作意、明、空」四緣；


若「耳識」，由「聲、作意、空」三緣；


若「『鼻；舌；身』，三識」，由「作意」及「香；味；觸」二緣。


而諸盲.聾等，「識」不起，以闕「『眼』等」別緣故；


不盲.聾等，「識」起，以有「『眼』等」別緣。


定知：別緣──有闕之時，「識」不得起；不闕之時，「識」便得起。


此「別緣」者，即「『眼』等根」。「『作意』等」是共緣，「『眼』等」是別緣，「五識」是果。


由能發「識」，比知有「根」，如是名為「『色根』，『比量』」。


於「離蘊『我』」，二量都無──非如「『六境』、『意根』，『現量』得」故；非如「『眼』等五根，『比量』得」故。由此，證知「無『真我體』」。


此約「現、比」總破「諸我」。文中既不別標，明知「總破」。


� Vātsīputrīya.（大正29，152d，n.10）


�（1）印順法師著，《成佛之道》p.345：


補特伽羅，譯義為數取趣，是不斷在生死中受生的意思。


（2）印順法師著，《中觀論頌講記》，p.32：


犢子部，在五蘊上建立不可說我，難問他的時候，就說這是假有的呢？還是實有？若是實有，應離五蘊而有別體；


如果是假有，那怎可說五蘊上有不即五蘊的不可說我呢？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439b11-22）：


「然犢子部執」至「不一不異」者，此下，第二、別破。就「別*」中，一、破犢子部，二、破數論師，三、破勝論師。此下第一、破犢子部。就中：一、敘宗，二、正破，三、通難。此即第一、敘宗。


言「犢子部」者，十八部中之一稱也；佛在世時，有犢子外道計有實我；計同外道，故以標名。


如來弟子不應執「我」而橫計「我」，故先破也。


犢子部執有「補特伽羅」──此云「數取趣」，「我」之異名。數取五趣，其體實有，與彼「五蘊」不一不異，彼計「『我體』非斷非常」。


若「與『蘊』一」，「蘊」滅，「我」滅，「『我』等」應斷，不可言「一」；


若「與『蘊』異」，「蘊」滅，「我」不滅，「我」應是常，不可言「異」。


*重編案：疑應作「別破」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803c20-804a1）：


論；「然犢子部」至「不一不異」，大文第二、破異部也。


文中有二：一、述宗計，二、問答應[22]破。此文初也。


諸部之中唯犢子部執有「實我」，謂所知法中有「五法藏」，謂「有為法」分為「三世」；「無為」，第四；「不可說法藏」，第五，與前「有為、無為」非一非異，此中且[24]說「與『蘊』不一不異」，即執此法以為「『我』體」。


此「五法藏」同《大般若》五種法海，謂「三世」、「無為」及「不可說」。*「不可說」者，是勝義諦。


犢子部不染邪智謂「勝義諦」是其「『我』體」，不同「外道染污邪智執有『實我』，是『我見』攝」。


[22]應＝遮【甲】【乙】。[24]且＝但【甲】【乙】。


*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〈初分〉卷54〈辨大乘品〉（大正5，306b18-21）［五種所知海岸］，〈第二分〉卷416〈修治地品〉（大正7，86a2-4）［五種所知海岸］，〈第三分〉卷490〈善現品〉（大正7，494a2-5）［五種所知彼岸］。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439b23-28）：


「此應思擇為實為假」者，此下，第二、正破。


就中，一、以「理」破，二、以「教」破。


就「以『理』破」中，一、約「假、實」破，二、約「依」徵破，


三、約「五法藏」破，四、約「所託」破，


五、約「所識」破。


此下，第一、約「假、實」破。


論主勸思：此應思擇：「汝所執『我』，為實？為假？」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439b29-c2）：


「別有事物」至「如乳酪等」者，論主答。


如「『色』、『聲』等」，是「『實有』相」；


如「『乳』、『酪』等」，是「『假有』相」，多法成故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804a4-6）：


論：「別有事物」至「如乳酪等」，論主答「『假、實』相」也。


「『色』等四境」，別有體性，是「『實有』相」；


「『乳』、『酪』等物」，四境共成，是「『假有』相」。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439c4-16）：


「體若是實」至「便同我說」者，論主出過。


「『我』體若是實」，破云：


汝所執「我」應「與『蘊』異」，有別性故，如「『色』異『受』等」；若「與『蘊』異」，便違汝宗「『我』、『蘊』不異」。


又「所執『我』，必應有因」，有實體故，猶如「『色』等」；若從因生，即是「無常」──然彼計「『我』非是『無常』」；若是「無常」，即「『三世』攝」──彼宗說「我」必非是「『三世法藏』所收」。


若言「不從因生」，汝所執「我」應是「無為」，非因生故，猶如虛空；若是「無為」，便同外道見；又違自宗──「五法藏」中，「我」非「無為」，復言「『我』體非是常」故。又若是「無為」，應「無有用」；既「無有用」，徒執「實有」，竟何所為？


「『我』體」若是假，如乳、酪等，便同我說，違汝本宗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804a7-12）：


論：「體若是實」至「徒執實有」，出「實有」過也。


一、「有別性故，與『蘊』一向異」過，如別別蘊。


二、「有因」過：有實體者，皆有因生，如「『色』等蘊」。


若謂「無因而有實體」，應是「無為」，同於外道見；若是「無為」，又應「無用」。皆違汝宗，徒執「實有」。


� 有＝者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宮】。（大正29，152d，n.12）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439c16-21）：


「非我所立」至「立補特伽羅」者，此下，第二、約「依」徵破。


先述犢子部宗：非「我所立『補特伽羅』如仁所徵『實有、假有』」；


但可依──「內」，簡「外『山等』」；


「現在」，簡「過、未」；


「有執受」，簡「內身中不淨等物無執受者」


──依此諸蘊，立「補特伽羅」。


� 攬：2.執持；拉住。10.把鬆散的東西聚攏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六），p.992）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439c22-440a4）：


「如是謬言」至「亦同此失」者，論主正破。


如是謬言，於義未顯，我猶未了「如何名『依』？」


若「『攬諸蘊』是此我『依』義」，既攬「諸蘊」成「補特伽羅」，則「補特伽羅」應成「假有」；如「『乳』、『酪』等」攬「『色』等」成，體是假故。


若言「不攬『諸蘊』，但『因諸蘊』，是此我『依』義」，既「因『諸蘊』」立「補特伽羅」，「蘊」從因生，「我」復因「蘊」而有，則「補特伽羅」亦同「諸蘊」從因而生；若「『我』，因生」，此「我」成失，以汝執「『我』非因生」故。


又解：既「因『諸蘊』聚集」立「補特伽羅」，則「補特伽羅」亦同『諸蘊』，體是假有」，以經部家許「『蘊』假」故；若「『我』是假」，此「我」成失，以「汝執『我』體實有」故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804a15-18）：


論：「如是謬言」至「亦同此失」，自下，第二、破「依蘊」也。


汝言「依蘊」者，為「『攬諸蘊』為『依』」？為「『因諸蘊』名『依』」？


二俱有過，皆違自宗過。「攬『蘊』」，即是假；「因『蘊』」，即無常。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440a8-16）：


「謂非離薪」至「體應成斷」者，犢子部答。


謂非「離『薪』可立有『火』」，而「『薪』與『火』非異、非一」。


自設難云：若「『火』異『薪』」，「薪」應不熱；既「『薪』有熱」，不得言「異」。


若「『火』與『薪』一」，應「『所燒』即『能燒』」；既「『能』、『所』別」，不得言「一」。


舉「法」同「喻」云：如是「不離『蘊』立『補特伽羅』」，然「『補特伽羅』與『蘊』非『異、一』」。


若「與『蘊』異」，體應是常，不可言「異」；


若「與『蘊』一」，體應成斷，不可言「一」。


以彼計「『我』非斷、非常」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804a22-27）：


論：「謂非離薪」至「非一非異」，外答也。


「謂非離『薪』可立有『火』」，明「依」義；


「而『薪』與『火』非異*」，明「不『一、異』」也。


論：「若火異薪」至「所燒即能燒」，反難，成「不一、不異」也。


論：「如是不離蘊」至「體應成斷」，法合也。


犢子部所立「補特伽羅」，非常、非斷。


*重編案：依論及文義，「非異」後應補增「非一」。


�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804a28-b1）：


論：「仁今於此」至「火依薪義」，自下，論主破也。


先破「火依薪」，後破反難「不一不異」。將破「『火依薪』喻」，先審定也。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440a18-20）：


「此復應說」至「名薪名火」者，論主復問。


此復應說：何者「所燒名『薪』」？何者「能燒名『火』」？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804 b1-3）：


論：「何所應說」，外反問也。


論：「若說應言」至「名薪名火」，更重審定「『薪、火』體也。


� 炎熾：熾熱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七），p.47）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440a20-28）：


「且世共了」至「依薪有火」者，犢子復答。


且世共了：


諸不炎熾──所然之物，名「所燒『薪』」；


諸有光明、極熱、炎熾，名「能燒『火』」，此「能燒然」，彼物相續，令其後後「色變、體微」異前前故。


此「火」、彼「薪」，雖俱「四大、色、香、味、觸」八事為體，而緣前「薪」故後「火」方得生；如緣前「乳」生於後「酪」，如緣前「酒」生後「酢」；


「乳；酒」、「酪；酢」，雖俱八事，而緣「乳；酒」生於「酪；酢」。


由此理故，故世共說「依『薪』有『火』」。


�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804b3-5）：


論：「且世共了」至「時各別故」，論主就「假火」為出「『火』、『薪』體別，俱是假有，『火』異於『薪』，破前『不異』義」。


� 住＝性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宮】。（大正29，153d，n.1）


�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804b5-7）：


論：「若汝所計」至「成無常性」，破。


若同「『火』依『薪』」，其「我」即是無常，與「蘊」異也；


違其前說「非『無常』，不異」之義。


�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804b8-13）：


論：「若謂即於」至「因煖觸故」，就「實火」破也。


若「『八微』同聚，『煖觸』是『火』，餘七是『薪』」，「『煖觸』」與七，體、相各異[20]，別因俱而生，如何可言「依『薪』立『火』」？已上破「『火體』不依『薪』」也。


亦非「此『火名』因『薪』而立」，以立「『火』名」因「『煖』觸」故。已上破「『火名』不依『薪』」也。


[20]〔異〕－【甲】【乙】。


�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804b13-17）：


論：「若謂所說」至「或依止義」，破轉計。


若謂「即以『俱生』或『依止』義名『火依薪』，非『因薪[23]』」者，即應說[24]「『補特伽羅』，與『蘊』俱生、或依止『蘊』」，違自立宗云「不『一、異』」也。


[23]〔非因薪〕－【甲】【乙】。[24]說＝許【乙】。


�（1）重編案：《大正藏》原作「許」，今依校勘、古釋改作「諸」。


（2）許＝諸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宮】。（大正29，153d，n.3）


�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804b17-21）：


論：「已分明許」至「故釋非理」，重述破異也。


汝若言「『火』與『薪』俱及依『薪』故名『火依薪』」，此即分明許「『火、薪』體別，『火』隨『薪』滅」，如是應許「『諸蘊』若無，『補特伽羅』體亦非有」。


而不許然！故釋非理。


�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804b21-26）：


論：「然彼於此」至「舉以為難」，第二破難也。


此破前難「異『薪』，『薪』應不熱」。


若「『熱』謂『煖觸』」，即「『煖』觸」異「薪」，即「『薪』非『熱』」，體、相各異故。


若謂「『煖』合」，則「『薪』、『煖』合」，許「『薪』名『熱』」。


雖「『薪』、『火』異」，而過不成。如何此中舉以為難？


�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804b26-28）：


論：「若謂木等」至「無理能遮」，「即『薪』是『火』」難。


既「『薪』即是『火』」，「『依』義」，謂何？即所喻法定應是一，無理能遮。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440a28-c6）：


「若依此理」至「理不成立」者，論主破。


若依此理，「火」則異「薪」，後「火」、前「薪」，時各別故。


又汝計「『我』，如『火依薪』，依『諸蘊』」者，則定應說：緣「蘊」，「我」生，體異「諸蘊」，成「無常性」；如何汝言：「『我』非異『蘊』而非『無常』」？


又牒轉計破：汝若謂「即於炎熾木等八事之中，『煖觸』名『火』，餘七事名『薪』」，


破云：則是「火」、「薪」俱時而起，應成異體，相有異故。


又破云：應說「依」義。此既俱生，如牛兩角，如何可言「依『薪』立『火』」？謂非「此『火』用『薪』為因」，所以者何？「火」之與「薪」，各從「過去自同類因」俱時生故；亦非「此『火名』因『薪』立」，以立「『火』名」因「『煗』觸」故，非「依彼『薪』」。


又牒轉計破：汝若謂「所說『火依薪』言，為顯『俱生』、或『依止』義」者，


破云：是則應許「『補特伽羅』與『蘊』俱生或依止『蘊』」，已分明許「體與『蘊』異」──此即約「喻」難「法」。


又理則應許「若『諸蘊』無，『我』亦非有」，如：「薪」非有，「『火』體」亦無。而不許然！彼部不許「『蘊』無，『我』無」，以「入『無餘』，『蘊』無，『我』有」。


彼宗所計：「『我』，在生死，與『蘊』不一不異；若入『無餘』，與『涅槃』不一不異」。


既違己宗，故釋非理。


然彼犢子於此「不異」前文之中自設難言：「若『火』異『薪』，『薪』應不熱」，明知「不異」。


論主徵云：「彼應定說，『熱』體，謂何？」


若彼釋云：「『熱』謂『煗觸』，餘七名『薪』」，


破云：「則『薪』非『熱』，體相異故，何得設難『薪應不熱』？」


若復釋言：「『薪』名『熱』，與『煗』合，故『薪』名『熱』」，


破云：「則應七事異於『煗』體亦得『熱』名。」以實道理：「『火』名，唯目『煗觸』；餘七事與『煗』合皆得『熱』名」，是則分明許「七事『薪』亦名為『熱』」。


雖「『薪』、『火』異」，而過不成，如何此中舉以為難「若『火』異『薪』，『薪』應不熱」？然「薪」異「火」，「薪」亦名「熱」。


又汝轉計：若謂「水*等遍炎熾時，說名為『薪』，亦名為『火』，一體義說」，


破云：「既『薪、火』一，是則應說：『依』義，謂何？」「我」與「『色』等蘊」定應是一，無理能遮。


故彼所言「如依『薪』立『火』，如是依『蘊』立『補特伽羅』」，進退推徵，理不成立。


*案：「水」字，應改作「木」。


�（1）Jñeyam.（大正29，153d，n.6）


（2）詳見：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〈初分〉卷54〈辨大乘品〉（大正5，306b17-21），


〈第二分〉卷416〈修治地品〉（大正7，85c28-86a5）；


《十住毘婆沙論》卷10（大正26，73c6-11，75b28-29）；


《成實論》卷3〈有我無我品〉（大正32，260c8-14）。


（3）印順法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p.698-699。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440c6-25）：


「又彼若許」至「非第五故」者，此即第三、約「五法藏」破。


「爾焰」，此云「所知」；舊云「知母」，不然。


彼犢子部立「所知法藏」，總有五種，謂「三世」為三，「無為」──第四，「不可說」──第五；即「補特伽羅」是「不可說」攝。


彼宗立：「我」──若在生死中，與「三世『五蘊』」不可定說「一、異」；


若捨生死入「無餘涅槃」，又與「無為」不可定說「一、異」。


故說此「我」為其「第五『不可說法藏』」。


故牒破云：又彼若許「『我』與『五蘊』若一、若異俱不可說」，則彼所許「五種所知」亦應不可說「具有五種」──


以「我」與「前四法藏」不可說為「異」故，不可說為「第五法藏」；


以與「前四法藏」不可說為「一」故，不可說為「非第五」──「非第五」者，即是「前四法藏」。


既「『第五』、『非第五』」俱不可說，但應建立「前四法藏」，不應別立「第五法藏」。


又真諦師云：「神我」──


若「異前四」，則是可言，不應立「第五」為「不可言」；


若「不異前四」，則唯有四，無「第五、『不可言』」。


故不可說「『第五』及『非第五』」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804c1-11）：


論：「又彼若許」至「及非第五故」，第四、難轉計「不可說『一、異』」也。


論*「若『我』與『蘊』一、異俱不可說」者，牒彼計也。


彼立「『三世、無為』非『不可說』，『第五法藏』是『不可說』」。


若汝計「『我』不可說與『蘊』一、異」者，「五種爾焰」亦應不可說，以「『我』不可說『異』──是『第五』故；亦不可說『不異』──非『第五』故」。


「爾焰」者，新譯名「所知」，舊譯名「智母」。


真諦法師釋云：「我」──


若「異前四」，則是可言，不應立「第五」為「不可言」；


若「不異前四」，則唯有四，無「第五『不可言』」。


故不可言「『第五』及『非第五』」。


*重編案：「論」字，疑應作「謂」。


（3）關於「五種爾焰」，可參見：印順法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（pp.698-699）、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（pp.56-57）、〈《大智度論》之作者及其翻譯〉（《永光集》，pp.52-54）等。


� 案：「礭」，同「確」。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440c25-441a6）：


「又彼施設」至「應言依眼等」者，此即第四、約「所託」破。


又施設「我」，應更確陳：「為何所託？」


汝若言「託『蘊』」，破云：「假」義，已成，以施設「我」不託「我」故。


汝若言「此『我』託『我』」，


破云：如何上言「依『諸蘊』立」？理則但應說「依『補特伽羅』」。


既汝不許「『我』依於『我』」，故唯託「蘊」。


汝若謂「有『蘊』，此『我』則可知，故我上言『此依蘊立』」者，


破云：是則「『諸色境』，有『眼等緣』，方可了知彼『色等』，故應言『色等依眼等立』」。


然「五色境」雖由「根」知，不說「依『根』」；「我」亦應爾，雖依「蘊」知，不應「依『蘊』」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804c11-20）：


論：「又彼施設」至「為何所說[30]」，第五、破施設也。論主重審定也。


論：「若言此施設[31]」至「故唯託蘊」，論主進退出過也。


若言「依『蘊』」，「假」義，自成。


若言「依『補特伽羅』』」，即違前立「依於『蘊』」也。


論：「若謂有蘊」至「此依蘊立」，論主又牒計。


計云：由有「蘊」故知有「補特伽羅」，故前宗「依『蘊』而立」。


論：「是即諸色」至「言依眼等」，論主破前計也。


因「蘊」知有「我」，說「『我』依於『蘊』」；


因「眼」知有「色」，應說「『色』依『眼[35]』。


[30]說＝託【乙】。[31]此施設＝託蘊？ ※重編案：上二處，應依校勘調整。


[35]眼＋（等）【甲】【乙】。


� 印順法師著，《寶積經講記》，p.111：


識及所識：所識是所知識的，是認識的對象；識不能離所識而存在。


� 茲：6.代詞。此，這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九），p.398）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441a9-13）：


「若於一時」至「與法一異」者，犢子部答。


若於一時「『眼識』識『色』」，因茲知「有『我』」，言是「某甲」，說此名為「『眼識』所識」，而不可說「與『色』一、異」；


乃至「『意識』知『法』」等，准此，可知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804c22-24）：


論：「若於一時」至「與法一異」，彼宗釋也。


由因識「『色』等」，故知「有『補特伽羅』」，故說：「『補特伽羅』，六識所識。」


（3）印順法師著，《唯識學探源》第二章、第三節、第二項〈有部的假名我與犢子系不可說我的關係〉；另見：印順法師著，《唯識學探源》，p.68：


�


 


�（1）重編案：《大正藏》原作「說」，今依校勘、古釋等改作「識」。


（2）說＝識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宮】。（大正29，153d，n.7）


�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804c24-28）：


論：「若爾」至「與觸一異」，論主難成「假」也。


因知「四境」，知有「假『乳』」，「乳」與「四境」非一、非異；「四境」是實，而「乳」是假。


因識「『色』等」，而知於「我」，「我」應是假。


� 印順法師著，〈修定──修心與唯心‧秘密乘〉，《華雨集》（第三冊），p.191：


觀察身心無我的方法，主要是「不即蘊，不離蘊，不相在」。分別的說：色蘊不就是我，離色也沒有我，我不在色中，色不在我中（後二句就是「不相在」）。


� Pudgala.（大正29，153d，n.8）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441a13-b2）：


「若爾所計」至「是假非實」者，論主例破。


若爾，計「我」應同「『乳』等」，唯假施設，攬「四境」成，無有別體。


謂如「眼識」識「諸色」時，因此若能知有「『乳』等」，便說「『乳』等，『眼識』所識」，以假不離實色之時，亦言「識『乳』等」，而不可說「『乳等』與『色』一、異」；乃至「身識」識「諸觸」時，因此若能知有「『乳』等」，便說「『乳』等，『身識』所識」，而不可說「『乳等』與『觸』一、異」。


「『乳等』若與『色等』一」者，勿「『乳等』成『四』」。


「『乳等』若與『色等』異」者，勿「『乳等』非『四』所成」。


故說：「『乳等』與彼『色等』不可說言『定一、定異』。」


由此，應成「總依『諸蘊』，假施設有『補特伽羅』」，猶如「世間總『色等』，施設『乳等』」，是假，非實。


若依《成實論》，總有四假：*


一、「『相續』假」，如：「『身；語』業」以「色；聲」成，「一念『色；聲』」不成「『身；語』業」，要「『色；聲』相續」方成「『身；語』業」。


二、「『相待』假」，如：「長、短」等，相待故立。


三、「『緣成』假」，如：攬「五蘊」成「人」，攬「四境」成「『乳』等」。


四、「『因生』假」：「一切有為法」從因所生，皆無自性。


今此文中，以「『緣成』假」例破「『緣成』假」。


*《成實論》卷11〈假名相品〉（大正32，327c29-328c23）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804c28-805a3）：


論：「勿乳等成四」至「是假非實」，結成難也。


如「四境」成「乳」，「乳」不分*「四」，又不可說：「『乳』非『四』所成」。


由此喻顯也[1]：總依「諸蘊」施設有「補特伽羅」；猶如世間總依「『色』等四境」施設「『乳』等」，是假，非實。


[1]〔也〕－【甲】【乙】＊。


*重編案：「分」，疑似作「成」。


�（1）重編案：《大正藏》原作「情」，今依校勘、古釋等改作「性」。


（2）情＝性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宮】。（大正29，153d，n.9）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441b3-21）：


「又彼所說」至「徵難亦然」者，論主又牒徵破。


又彼所說：「若於一時『眼識識色』，因茲知『我』。」此言，何義？


兩關徵定：


若說「『諸色』是『了此我因』」，然不可言「此『我』異『色』」者，牒先[11]初關。


破云：是則「諸色」以「『眼』及『明』、『作意』等緣」為「了『色』因」故應不可說「『色』異『眼等』」。


若「了『色』時，此『我』亦可了」者，牒後關。


又作兩關徵定：為「『色能了識』即了『此我』耶？


為「於此中別有『能了識』」？


若言「『色能了』即能了『此我』」者，


破云：則應許「此『我』體即是『色』」，以「了『色』時亦了『我』」故；


或「唯於『色』假立『此我』」，以「無別有『能了別』」故。


或不應有如是分別：「如是類是『色』、如是類是此『我』」，無別體故；若無如是「『色』、『我』」分別，如何可立「有『色』、有『我』」？「有性」必由「分別」立故。


「若於此中別有『能了』了『此我』」者，


破云：「『色』、『我』──二了」既不並生，「了時」別故，『此我』應異『色』。如：「黃」異「青」，別有「能了」，體各不同；「前」異「後」等，「能了」亦別，體亦不同。


如「色」即爾，乃至於「法」，徵難亦然。


[11]先＝前【甲】【乙】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805a3-22）：


論：「又彼所說」至「亦可了」，論主重審定，破「了『我』時」也。


「眼識」識「色」，因茲知「有『補特伽羅』」，為「因了『色』，方了『有我』」？為「了『色』時，亦了於『我』」？


論：「若說諸色」至「色異眼等」，破「『色』為『了我』因」。


於「『眼[3]』等」了於「諸色」，「色」與「『眼』等」條然體別，因於「『色』等」了「我[4]」之時，因何「『我』與『色等』而言『不異』」？


論：「若了色時」至「別有能了」，破「了『色』時，即了於『我』」，兩關定也。


論：「若色能了」至「必由分別立故」，破「能了同」也。文中有三重破──


一、「體同」破：若「『色，能了』，即『能了我』」，即應許「『我』體即是『色』」。


二、「即『色』假立」破：或唯於「色」假立於「我」。


三、「無二分別」破：若「即能了『色』，了於『我』」者，或不應有如是分別：「如是類是『色』、如是類是『我』」；


若無如是二種分別，如何立「有『色』、有『我』」？


「有性[7]」必由「分別」立故。


論：「若於此中」至「徵難亦然」，破「能了別」也。


若「先了『色』，後了『我』」者，「了時」別故，「我」應異「色」；


如：「黃」異「青」、「前」異「後」等。


乃至「法境」，兩關徵難，其義亦然。


[3]眼＋（我）【甲】，＋（識）【乙】。[4]我＋（等）【甲】【乙】。


[7]性＝情【甲】【乙】。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441b21-c3）：


「若彼救言」至「便壞自宗」者，又牒救破。


若彼救云：如「此『我』與『色』，不可定說『是一、是異』」，「『二種能了』相望」亦然，「『色』之能了」、「『我』之能了」，亦不可說「定一、定異」，以「『所了』不定『一、異』，『能了』亦非『一、異』」。何得責言「為一、為異」？


論主破云：如「『我』與『色』，不可定說『是一、是異』」，「此『我』」即非是「『有為』攝」，是「第五、『不可說法藏』收」；「『我』之能了」與「『色』能了」亦不可說「是一、是異」，「能了」不應是「『有為』攝」，應是「第五、『不可說法藏』收」──若許爾者，便壞自宗，自宗──「能了」是「『三世法藏有為』攝」故。


�（1）如《雜阿含經》（33經）卷2（大正2，7b22-c12）等。


（2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441c3-5）：


「又若實有」至「皆無有我」者，此下，就「正破」中，第二、以「教」破犢子。


經言「無我」，汝言「有我」，豈不相違！


引初經牒破。


�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805a29-b3）：


論：「若緣色起」至「如聲處等故」，破「緣『色』起」也。


若「緣『色』起」，即「不了『我』」，如「不了『聲』」──「聲」非是「色」，「了『色』，不了『聲』」；「我」非是「色」，「了『色』，不了『我』」。


�《俱舍論》卷7〈分別根品〉（大正29，37a29-b8）：


「『所緣緣』性」即「一切法」望「心、心所」，隨其所應，謂如「『眼識及相應法』以『一切色』為『所緣緣』」，如是「『耳識及相應法』以『一切聲』，『鼻識、相應』以『一切香』，『舌識、相應』以『一切味』，『身識、相應』以『一切觸』，『意識、相應』以『一切法』──為『所緣緣』」。


若法與彼法為「所緣」，無時此與彼非「所緣」，於「不緣位」亦「所緣」攝，被[3]緣、不緣，其相一故；譬如：薪等，於「不燒時」亦名「所燒」，相無異故。


[3]被＝彼【明】。


� 故＝由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宮】。（大正29，153d，n.10）


�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805b3-6）：


論：「謂若有識」至「定非眼識所了」，又以「『所緣緣』難」。


「色」是「眼識『所緣緣』」，「眼識」能了「色」；


「我」非「眼識『所緣緣』」，但是因「眼識知」者，如何「『眼識』能了於『我』」？


�（1）《雜阿含經》（214經）卷8（大正2，54a22-b1）。


（2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441c5-18）：


「又彼既許」至「由二緣故」者，論主又引第二經，牒計徵破。


又既許「『我』，『眼識』所得」，如是「眼識」，於「色境」、於「此『我』」、於「『色、我』俱」──此三中，為緣何起？


若「緣『色』起」，則不應說「『眼識』了『我』」，此「我」非「『眼識』緣」，如「『聲處』等」故。汝所執「我」非「『眼識』緣」，非「色處」故，如「『聲處』等」。


謂若救云：「有一類識泛緣此青等境起，即用此青等境為『所緣緣』」，


破云：「補特伽羅」非「『眼識』緣」者，如何前說「『我』為『眼識』所緣」？由此，定非「眼識所了」。


或者，已上，總是牒救。


若「『眼識』起唯緣『此我』或緣『色、我』俱」，便違經說：「『識』，二緣生。」──若「唯緣『我』」，便闕「『色』緣」；


若緣「色、我」，應由三緣，以經唯說「二緣生」故。


（3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805b6-9）：


論：「若眼識起」至「由二緣故」，破「『眼識』了『我及色』」，違三經。


此違「『二緣生識』經」也。


經云「二緣生『眼識』」者，謂『眼』及『色』；不言「三緣」──「『眼』、『色』、『我』」也。


�（1）《雜阿含經》（238經）卷9（大正2，57c14-23）。


（2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441c18-19）：


「又契經說」至「眼色故」者，論主又引第三經，證「『識』，二緣生，非由『我』起」。


（3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805b9-11）：


論：「又契經說」至「皆緣眼色故」，違第二經也。


經既言「皆緣『眼、色』」，如何得有「緣『眼、我』者」？即壞「皆」義。


�《雜阿含經》（11-12經）卷1（大正2，2a21-2b14），（80經）卷3（大正2，20a25-b27）。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441c19-26）：


「又若爾者」至「便壞自宗」者，論主又引第四經破。


又若「此『我』是『眼識緣』」，能生『眼識』」，「我」應無常，經說「因緣能生識者皆無常」故。


犢子不許「『我』是無常」。


若彼轉救：「『我』非『識緣』」，


破云：應「非所識」；若「非所識」，應「非所知」；若「非所知」，如何立「有『我』」？若不立「有『我』」，便壞自宗──自宗立「『我』，第五、『不可說法藏』中攝」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805b12-17）：


論：「又若爾者」至「皆無常性」，違第三經也。


經說：「生識緣者皆是無常。」「我」若生「識」，應是無常。


論：「若彼遂謂」至「便壞自宗」，破轉計也。


若轉計云「『我』非『識所緣』」，應「非所識」；若「非所識」，即「非所知」；汝既不知，如何立有？若不立有，便壞自宗。


�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805b17-22）：


論：「又若許為六識所識」至「為難准此」，破「『六識』識」也。


文中有二：一、違理；二、違經。此，「違理」也。


彼宗立「與[14]『色』等不一、不異」。


若「『眼識』識」故，即異「『聲』、『香』等」，如「色」；


若「『耳識』識」，即異「『色』、『香』等」，如「聲」。


餘識所識，為難，准此。


[14]（我）＋與【甲】【乙】。 


�（1）《中阿含經》卷58《大拘絺羅經》（大正1，791b11-19）。


（2）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80（大正27，903a8-11）：


復次，「心」名為「依」。如契經說：「五根『行處、境界』各別；『意』兼受用『五根行處及彼境界』，彼依『意』故。」


（3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805b22-28）：


論：「又立此為六識所識」至「彼依意故」，第二、違經失也。


若「『我』，『眼』見及『耳』聞等」，即是「異根亦能受用異根行處」，即違經說：「梵志！當知：五根『行處、境界』各別，各唯受用『自所行處及自境界』；非有異根亦能受用『異根行處及異根境』，五根唯受用自境界故。受用『五[17]根行處及意境界』，唯依『意』故。」


[17]五＝意【甲】【乙】。


（4）印順法師著，《佛法概論》，p.107：


�


觀此圖，可見身根與意根的交感。意根為根身──含攝得眼、耳、鼻、舌四根的身根活動的所依，根身也是意根存在與生起的所依，二者如蘆束相依。五根中，身根比四根的範圍大，有眼、耳等是必有身根的。這可見意的特徵，即是與根身的和合。低級有情，眼等四根可能是沒有的，但身根一定有，沒有即不成其為有情。有情自體即六根，六根或譯作六情，這是從情──情識、情愛而生起，能生情而又與情相應的。身心相互依存，不即不離的有情觀，即從五根與意根的交感中顯出。


有人說：心理作用是由物質結構的生理派生的，這是抹煞意根，偏重物質。


有人說：心是離根身而存在的，色根為心的產物，這是忽視色根，偏於心理。


佛法的有情論，意根與五色根相依而存。單有五根，僅能與外境觸對，而不能發生認識作用；意根不離五根的活動，所以想分解五根而別求意根，也是不可能的。意根與五根的關係，可從取境的作用而知。如眼根，像一架照相機，能攝取外境作資料，現為心相而生起眼識。意根是根，所以也能攝取境界。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441c26-442a19）：


「又若許為」至「有違宗過」者，論主又引第五經破。


將顯違經，先立量言「『我』異『六境』」，又若許「『我』，六識所識」，汝所執「我」應異「聲」，「『眼識』識」故，猶如「色」；汝所執「我」應異「『色』等」，「『耳識』識」故，譬如「聲」。餘識所識，一一比量，為難，准此。此即難令「『我』異『六境』」。如何乃言：「『我』與『六境』非定『一、異』」？定訖[1]顯違。


又立「此『我』，六識所識」，便違經說。


經言：「梵志！五根──『行處』各別、『境界』各別，各唯受用『自所行處及自境界』。」或前約「處」明，後約「界」辨。


「非有異色根亦能受用『異根行處及異境界』；『意』兼受用『五根行處及彼境界』，以彼『五識』亦依『意[3]』故。」所以「意根」正能受用十三界，兼能受用「五根行處及彼境界」。


又解：「以彼『意識』依『意根』故」，所以「意根」與「能依識」同緣諸法，正緣十三，兼緣「五根行處、五根境界」。


前解為勝。


汝意「一『我』，『六識』同取」，是則五根亦能兼取「異根行處、異根境界」；此經復言：「五根『行處、境界』各別。」豈不違經？既*違經過。


或不應執「『我』是五根境」；若「非『五根境』」，如是便「非『五識所識』」；若「非『五識所識』」，雖不違經，又[5]違宗過，以汝宗說「『我』，五識所識」故。


[1]訖＝說【甲】【乙】。[3]意＋（根）【甲】【乙】。[5]又＝有【甲】【乙】。


*重編案：「既」字，疑應作「即」。


�（1）《雜阿含經》（1171經）卷43（大正2，313a24-b4）。


（2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442a19-b4）：


「若爾意根」至「及自境界」者，犢子部難言：若[6]「『五根』取別境，不許取於『我』」，「第六『意根』，境亦應別」，《六[7]生喻契經》中言：「如是六根『行處、境界』各有差別」，乃至「自境界」。


此中意說：《六生喻經》「六根『行處、境界』各別」，理實「『意根』兼能受用『五根行處及彼境界』」，何妨前經「五根『行處、境界』各別」而能兼取「異根『我』境」？經言「五根取各別境」，未是盡理之言。


言「六生喻經」者，彼經說：「以繩繫鳥、蛇、猪、鼉*、野干、彌猴，令不得隨意。」


「鳥飛空中」喻「『眼根』遠見」；


「蛇多住穴」喻「『耳根』在深孔內」；


「猪受糞穢臭物」喻「『鼻』著『香』」；


「鼉樂水中」喻「『舌』著『味』──『味』必因津液通之，『舌』方得『味』」；


「野干樂住山林草庵」喻「『身』著『觸』」；


「彌猴性[跳-兆+參]動不停」喻「『意』多緣慮」。


以「六眾生」喻彼「六根」，名「六生喻經」。


[6]言若＝若言【甲】【乙】。[7]（如）＋六【甲】【乙】。


*鼉（ㄊㄨㄛˊ）：揚子鱷，也稱鼉龍、豬婆龍。爬行動物，體長丈餘，背部與尾部有角質鱗甲，穴居於江河岸邊和湖沼底部。其皮可以製鼓。


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二），p.1405）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442b5-20）：


「非此中說」至「無違前失」者，論主為彼通《六生經》。


非此中說「眼等六根」，此經意說「第六意識」。所以者何？


「『眼』等五根及所生五識」無有勢力「『樂見』等」故，經言「樂求」，故知不約彼說。


但說「『眼等五根』增上勢力所引『意識』，緣『色等境』」，從「因」為名，名「『眼等』根」；「獨行『意根』」增上勢力所引「意識」緣十三界，亦從「因」為名，名為「意根」。彼「『眼』等」既不因[12]所引，不能樂求「眼等五根所引境界」。


故此《六生喻經》義無違前說《梵志經》失。


前《梵志經》據「『六根』體」故說：「『眼等五根』境界各別；『意根』──若由『眼等』引者，亦兼能緣『五根行處及彼境界』。」


《六生喻經》但據「六根增上勢力所引『意識』」名為「六根」；隨「六根」引，各別緣境；以彼「意識」隨「根」說六，故說「六根」名「樂求」也。


前後兩經明義各別，故此後經無違前失。


[12]彼眼等既不因＝既不因彼眼等【甲】【乙】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805c7-15）：


論：「非此中說」至「無違前失」，論主通經也。


經說「六根『行處、境界』各有差別，各別樂求『自所行處及自境界』」者，非此中說「『眼』等六根」，但說「『眼等』增上勢力所引『意識』名『眼等六根』」。所以者何？


「『眼』等五根及所生識」無有勢力「『樂見』等」故，「『樂見』等」者，是「五識後『意識』」；「獨行『意識』」不能樂求「『眼等五根』所行境界」故。


故作是說「六根『行處、境』各別」也，無違前說「五根各取自境界」失。


�《雜阿含經》（222經）卷8（大正2，55a27-b5）。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442b20-26）：


「又世尊說」至「境必同故」者，論主又引第六經破。


「所達」謂「無間道」，「所知」謂「解脫道」；


或「所達」謂「『慧』所達」，「所知」謂「『智』所知」。


皆是「『智，慧』所『達，知』法」，「眼，目」異名。


此經既說「所達.知法[13]」唯有爾所，無有「『我』體」，故知：「『我體』亦非所識」。


雖「達」與「智」是「慧」，非「識」，以「『慧』與『識』，境必同」故，「我」非所識。


[13]知法＝所知【甲】【乙】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805c15-18）：


論：「又世尊說」至「境必同故」，論主更重引經，證「法外無『我』，『我』非所識」也。


「達.知」是「慧」，「我」非「達.知」，非「『慧』境」也；


「『慧』、『識』，境同」，證「非所識」也。


� 蹎：（ㄉㄧㄢ）：1.跌倒。參見“ 蹎跌 ”。2.方言。奔走。


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），p.526）


�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805c19-22）：


論：「諸謂眼見」至「惡見深坑」，釋。


犢子部云：「見『我』」者，即是「眼根見色所有之相」。所以知然，於「見『非我』」謂「見『我』」故，彼便蹎墜惡見深坑。若「於『我』，見『我』」，何名「『非我』謂見『我』」也？ 


�（1）《雜阿含經》（306經）卷13（大正2，87c18-88a20）。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442b27-c19）： 


「諸謂眼見」至「不應異釋」者，論主又引第七經破。先敘妄計，後引經非。


諸犢子部謂「眼見『我』」，


破云：應知眼根見所有色，於「見『非我』」妄謂「見『我』」故，彼便顛墜惡見深坑。故佛經中自決此義，謂「唯於『蘊』，假說為『我』」。


如《人經》說：「『眼』及『色』為緣，生於『眼識』，三和合『觸』，俱起『受、想、思』。」


於中後四，所謂「眼識」及「受」、「想」、「思」，是無色蘊；「觸」攬三成，無別體故，故不別數──論主以經部義破，不同說一切有宗「『觸』有別體」。


初「眼及色」，名為「色蘊」。


唯由「五蘊」量，假說名為「人」。


契經即於此「假名人」中，隨義差別，假立名相，或謂「有情」，有情識故；或名「不悅」，劫初時人見地味等沒，心不悅故，從此為名；或名「意生」，從「意」受生故；或名「儒童」，善童子故；或名「能養者」，或名「所養者」；或名有「命者」；或名「生者」，是生數故，或是「能生者」、或是「所生者」；或名「補特伽羅」，謂數取諸趣故。亦自稱言：「我眼見色。」


復隨世俗說：「此具壽」──謂具足壽命故，「有如是天授等名、有如是婆羅門等種族、有如是迦葉波等姓類」，乃至「世尊恒勅依了義經；此經，了義，不應異釋。」


�《雜阿含經》（320經）卷13（大正2，91b4-14）。


另見：《雜阿含經》（319經）卷13（大正2，91a24-b3）明「一切」、《雜阿含經》（321經）卷13（大正2，91b15-26）明「一切法」，皆為「十二入處」。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442c19-24）：


「又薄伽梵」至「是不可說」者，論主又引第八經破。


又薄伽梵告梵志言：「我說：『一切有，唯是十二處。』」攝法皆盡，「十二處」外更無有法。


若「數取趣」──非是「『處』攝」，「無體」理成；


若是「『處』攝」，汝不應言「是『不可說第五法藏』」，以「『十二處』是可說」故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805c28-806a2）：


論：「又薄伽梵」至「是不可說」，又引經證，「十二處」外更無有法也，證「『我』無」也。


若非「『處』攝」，證「『我』是無」；若是「『處』攝」，非「不可說」。


� 意近《雜阿含經》（319-321經）卷13（大正2，91a24-b26）。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442c24-29）：


「彼部所誦」至「此有實體」者，論主又引第九經破。


彼犢子部所誦契經亦言：「諸所有眼、諸所有色」，廣說乃至「諸所有意、諸所有法」，廣說乃至「如來齊此施設一切，建立一切有自體法。」


此中，無「我」，如何可說「『我』有實體」？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806a2-4）：


論：「彼部所誦」至「此有實體」，論主引犢子部所誦經，離「蘊」外無「『我』實體」。如文，可解。


�（1）《中阿含經》卷11《頻鞞娑邏王迎佛經》（大正1，498a10-499a1）。


（2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442c29-443a3）：


「頻毘娑[18]羅」至「乃至廣說」者，論主又引第十經，證「無有『我體』」。如文，可知。「頻毘」，此云「圓」；「娑[2]羅」，此云「貞實」。


[18]娑＝婆【甲】【乙】。[2]娑＝婆【甲】【乙】。


（3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806a4-6）：


論：「頻毘婆羅契經」至「乃至廣說」，又引經證「離『苦蘊』外無別『我』」也。


（4）《成實論》卷3〈無我品〉（大正32，259a29-b3）：


又《洴沙王迎佛經》中，佛語諸比丘：「汝觀凡夫，隨逐『假名』，謂為有『我』，是五陰中實無我、無我所。」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443a3-5）：


「有阿羅漢」至「應知攬諸蘊」者，論主第十一引羅漢說，證「無有『我』」。


如文，可知。


「世羅」，此云「小山」。


�（1）《雜阿含經》（1202經）卷45（大正2，327a19-b17）。


（2）《成實論》卷3〈無我品〉（大正32，259a18-20）：


如聖比丘尼語魔王言：「汝所謂眾生，是即為邪見。諸有為法聚，皆空，無眾生。」


�［陳］真諦譯《阿毘達磨俱舍釋論》卷22〈破說我品〉（大正29，306a7）： 


於少分阿含*（kṣudraka）中，為波遮利婆羅門說此偈言：……


*印順法師著，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，p.804：


真諦（Paramārtha）所譯《阿毘達磨俱舍釋論》，作「於少分阿含中，為波遮利婆羅門說此偈言」。「雜阿含」可譯為「少分阿含」，「少分」顯然是Khuddaka的義譯。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443a5-14）：


「世尊於雜」至「亦都不可得」者，論主又引第十二經，證「無有『我』」。


「婆拕梨」，是西方小棗名；父母憐子，以此標名。


就十六句中，初兩句，先[5]聽欲說；後十四句，正為解釋。


就正釋中，前兩句，標章；後十二句，別釋。


就別釋中，前兩句，釋「依心染」；後十句，釋「依心淨」。


就後十句中，前兩句，總標；後八句，別釋。


「結」謂「蟠結難義」。


從因生法，名「有因法」。


餘文，可知。


頌言「無我」，明「無『我體』」。


[5]先＝告【甲】【乙】。


（2）［唐］圓暉述《俱舍論頌疏論本》卷29〈破我品〉（大正41，979a4-19）：


釋曰：「婆抱梨諦聽能解諸結法」者，勸聽法也。「結」謂「結縛」。解「結」妙法，汝能聽之。


「謂依心故染，亦依心故淨」者，標「所說法」也。心染即染，心淨便淨。汝依淨心，「結」，能解矣！


「『我』，實無『我性』，顛倒故執有」者，釋前「依心染」也。都無「實我」，橫計「作者」，「倒想」起，其心成染焉！


「無『有情』、無『我』，唯有『有因法』」者，標「依心淨」也。果由因起，名「有因法」。但由因力，果遂得生。果由因生，實無「作者」，故「無『我』見」也。因果和合，假名為「人」，故「無『有情』」也。達「有因法」，「『情、我』見」滅，心便淨矣！


「謂十二有支」至「亦都不可得」者，釋前「有因法」也。


「十二有支『蘊、處、界』，三」，此一切法，唯有因果，無「數取趣」。


但有情身，無「數取趣」，即是「內空」；外「非情法」，亦復「法空」；


修此空觀，亦不可得。


詳：此經頌是佛世尊於小乘經密談大乘真空之理，於是盡矣！ 


（3）印順法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.282：


……《俱舍論》所引的，跋迦利比丘，成為婆拕梨婆羅門。《別譯雜阿含經》也有偈頌，但內容大為不同。《俱舍論》所引的經頌，廣說無我，並依空觀，觀內空、外空（出《中部》《小空經》、《大空經》）。內外都不可得，是離一切想、無所依的一種解說。有因緣而沒有我，「法有我無」，符合說一切有部的見解。這雖也說到空觀，但與《別譯雜阿含經》的法空說，意義不同。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443a14-25）：


「經說執我」至「不能清淨」者，論主又引第十三經顯「『我』無有[6]」。


經說：「執『我』有五種失：一、謂起「我見」，二、「有情見」，


三、墮「惡見趣」，四、同諸外道，


五、越路而行。」


「於空性中，心不悟入」，釋「起『我見』」；


「不能淨信」，釋「有情見」；


「不能安住」，釋「墮『惡見趣』」；


「不得解脫」，釋「同諸外道」；


「聖法於彼不能清淨」，釋「越路而行」。


又解：言「五失」者：一、謂起「我見及有情見」，墮惡[7]趣；


二、同諸外道執我；


三、越正路而行；


四、於「空性」中，心不悟入，不能淨信三寶，不能安住四諦，不得解脫涅槃；


五、聖法於「彼執我身」中由「惑」覆障不能清淨。


[6]我無有＝無有我【甲】【乙】。


[7]惡＋（見）【甲】【乙】。 ※重編案：應加「見」字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806a9-13）：


論：「經說執我」至「不能清淨」，又引經證「執『我』，五失」也。


一、謂起「我見」，乃至「越路而行」；二、於「空性」中，心不悟入；


三、不能淨信；四、不能安住；五、不得解脫。


由此五失，諸聖法於彼不能清淨。


（3）案：論文中五種過失的分類，依據《俱舍論記》的第二解說；梵本之文脈、稱友疏及藏本日譯的分判，亦同於《俱舍論記》的第二種解說。


�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806a13-14）：


論：「此皆非量」，犢子部總非前所引經，非「聖言量」也。


�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806a15）：


論：「所以者何」，論主徵「『非量』所以」也。


�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806a15-16）：


論：「於我部中曾不誦故」，犢子部答「『非量』所以」也。


�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806a17-19）：


論：「汝宗許是量」至「為佛言」，論主兩關徵也。


汝宗許是量，為是部故許是量？為是佛語故許是量？


�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806a19-20）：


論：「若部是量，佛非汝師，汝非釋子」，以汝部說「我」，違佛說故。


�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806a20-21）：


論：「若佛言是量」者，此所引者，皆是佛言，如何「非量」？


�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806a22-23）：


論：「彼謂此說」至「我部不誦故」，論主述彼意也。


我部不誦，證「非佛言」，所以「非量」。


� 輒（ㄓㄜˊ）：2.擅自；專擅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九），p.1252）


� 興（ㄒㄧㄥ）：6.產生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二），p.163）


� 縱：3.放縱；聽任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九），p.1001）


� 兇狂：兇惡猖狂；狂暴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二），p.249）


�《雜阿含經》（262經）卷10（大正2，66b14）。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443b5-10）：


「又於彼部」至「經決判故」者，論主復徵。


又於彼部豈無此經，謂「一切法皆非我性」？


若彼犢子意謂「此『我』與『所依法』不一.不異故說『一切所依五蘊法皆非我』」，


破云：既爾，應非「『意識』所識」，「二緣生識」，經決判故；


若「『我』生『意識』」，應「從三緣生」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806a29-b8）：


論：「又於彼部」至「皆無我性」，論主臆度知彼有說「一切法皆非我性」經也，以「佛教宗『無我』，異外道」故。


論：「若彼意謂」至「皆非我」，論主取意破也。


以「我」與「一切法」不一、不異，故經言「一切法皆非我性」，非謂「總無『補特伽羅』」。


論：「既爾」至「經決判故，又引經破也。


既「一切法非是『我』故，與『我』不一、不異，故名『非我』」者，


「我」應非是「『意識』所識」，經說「『意』、『法』二緣生識」，不說「我」故。


�（1）《雜阿含經》（43經）卷2（大正2，10c19-11a12）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806b9-11）：


論：「又於餘經」至「想心見倒故」，論主又令會此經也。


若謂「有『我』」，何故經「『非我』計『我』，名『想.心.見倒』」？


� 何煩：何須，何必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一），p.1233）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443b11-13）：


「計我成倒」至「何煩會釋」者，犢子部答。


計「我」成「倒」，說「於『非我』橫計為『我』」，不言「於『我』計『我』」，何煩會釋？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443b15-17）：


「便違前說」至「不一不異」者，論主出過。


便違前說「『我』與『色等蘊』不一、不異」。


若言「『蘊、處、界』體非『我』」者，如何言「『我』不異『蘊』」耶？


�《雜阿含經》（45經）卷2（大正2，11b1-20）。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443b18-21）：


「又餘經說」至「妄分別為我」者，論主又出過。


經言：計「我」，於「取蘊」起，不言「於『我』」。故無「依『我』起於『我見』」，但「『非[11]我法』」妄分別為『我』」，何得說言「不言『於我』」？


[11]（於）＋非【甲】【乙】。


�《雜阿含經》（46經）卷2（大正2，11b21-12a6）。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443b21-23）：


「又餘經言」至「補特伽羅」者，論主又出過。


經言：「唯於『五取蘊』起」，不言「於『我』起」，故定「無『我』」。


�《雜阿含經》（46經）卷2（大正2，11b21-12a6）。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443b24-26）：


「若爾何緣」至「有如是色等」者，此下，大文第三、通難。


犢子難云：若言「無『我』」，何緣此經復作是說：「我於過去世有如是色等」？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443b26-c5）：


「此經為顯」至「如聚如流」者，論主通難。


此經為顯「能憶宿生『一相續身』中假說於我有種種事」。


若「見『實我』於過去生能有色等」，如何非「墮起『有身見』」失？


然聖知過去，非是「有身見」。


作斯徵責：汝或應非撥言「無此經」。


是故此經依「總五蘊相續假我」言「有色等」──「如聚」，「『緣成』假」；


「如流」，「『相續』假」──無有別體，假立其名。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443c5-10）：


「若爾世尊」至「可能遍知」者，犢子部難。


若「無『我』」者，世尊應非是「一切智」，無「心、心所」能知一切法，乃至「無我觀」亦不知「『自性、相應、俱有』法」，剎那剎那前後不同異生滅故；


若許「有『我』」，不剎那滅，多時經停，可能遍知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806c2-3）：


論：「若爾」至「可能遍知」，違生滅故[22]。


犢子部述：無「我」，不能遍知；有「我」，能遍知也。


[22]〔違生滅故〕－【甲】【乙】。


� 越：7.遠；背離；違背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九），p.1109）


� 纔（ㄘㄞˊ）：亦作“才”。1.方始；剛剛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九），p.1063）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443c10-23）：


「補特伽羅」至「非由頓遍知」者，論主通難。


將通彼難，先破云：「我」應常住，許「『心』滅時，『我』不滅」故；「我」若不滅，如是便越汝所許宗「『我』非常」故。


復[14]正通云：我等不言「佛於『一切』一剎那中能頓遍知故名『一切智者』」，但約「前後相續多時有堪能」故。


謂得「『佛』名」，諸蘊相續成就如是殊勝堪能「『一切智』德」──纔作意時，於「所欲知境」，無倒智起，名「一切智」；非「於『一念』能頓遍知名『一切智』」。


故於「相續」中，有如是頌：「由約『前後相續有能』，如火漸能燒諸物，非『一剎那』；如是『一切智』相續遍知，非由『剎那』頓遍知也。」


若依《宗輪論》，大眾部等──「一剎那心相應般若」知一切法。


[14]復＝次【甲】【乙】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806c4-10）：


論：「補特伽羅」至「汝[25]所許宗」，論主出「由我遍知」失。


汝宗立「『我』非斷、非常」；如汝此說，「『我』即是常」，違汝所許「『我』非常」也。


論：「我等不言」至「頓遍知故」，論主通難也。


經言「佛有一切智」者，但約「相續有堪能」，非「於『一念』頓遍知」也。


論：「故於此中」至「非由頓遍知」，論主引誦[29]證也。


[25]（越）＋汝【甲】【乙】。[29]誦＝頌【乙】。


（3）［唐］圓暉述《俱舍論頌疏論本》卷29〈破我品〉（大正41，979a19-24）：


犢子部難：若無「實『我』」，是則世尊非「一切智」！要因「真『我』」，非剎那滅，方頓遍知；以「心、心所」剎那剎那異生滅故，故「心、心所」非頓遍知。


論主答云：但約「相續有堪能」故知一切法，名「一切智」，非「由『一念』能頓遍知」。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443c23-25）：


「如何得知」至「非我遍知」者，犢子部問。


如何得知「約『相續智』說『知一切法』，非『我』遍知」？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443c25-444a1）：


「說佛世尊有三世故」者，論主答。


說「佛世尊有三世」故，明知「約『相續』說『知一切法』，非『我遍知』」。


彼計「世尊以『我』為體，是第五、『不可說法藏』攝，非『三世法藏[18]』」，


故論主答：說「佛世尊是三世法藏」，約「智相續」，遍知一切，非「『我』遍知」。


[18]藏＝收【甲】【乙】。


�《雜阿含經》（1188經）卷44（大正2，322a22-23）。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29〈破執我品〉（大正41，444a3-10）：


「如有頌言」至「故定應爾」者，許[2]論主答。


如經頌言：「三世諸佛滅眾生憂。」故約「相續」名「佛遍知」。


汝宗唯許「『蘊』有三世」，非「數取趣」，以「『數取趣』是第五、『不可說法藏』收」故，故定應爾，謂定應說「約『三世法』，許約『相續』說」；三世諸佛，約「智相續」，遍知一切，非「數取趣」。


若「『數取趣』是『世尊體』，遍知一切」，不應說「佛有其三世」。


[2]〔許〕－【甲】【乙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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